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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一、五款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之規定，並為免除勞

工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請與給付可能引起之糾紛，勞工參加勞保，應以其受僱並支領薪金之

單位負責辦理投保手續，本案某工如係甲公司所僱用之專任勞工，並由甲公司支領薪金時，

則該工在甲公司參加勞工保險自無不合，否則，應予辦理轉保手續。


